
附件 2.5

承诺书

本人系 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（姓名），

学号 ，现申请参加华南师范大学 2027 届“思政拔尖创新人

才”选拔，同意“被推荐者推免资格一经确定，学校不受理其放

弃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申请”这一要求。

我承诺，本人提交的所有材料为真实填写，本人确定只参与

华南师范大学 2027 届“思政拔尖创新人才”选拔，不得兼报“新

兴光电子技术及其交叉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”和“卓越教师培

养计划”推免。

我已详细阅读本承诺书，对本承诺书的整体内容和各项要求

均无异议，保证严格遵守，并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内容而产生的

一切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（手写）

年 月 日


